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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李佳蓓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82
傳真：(02)8590-7072
電子郵件：nhchiapei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5196070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貴會申請終止辦理長照人員繼續教育課程認定及積分

採認業務一案，經核同意辦理，並即日起生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5年2月24日(115)復鐘會字第115005號函。

二、依據貴會陳述因人力編制及營運資源受限，難以維持審查

業務行政品質，且經本部查察貴會自107年2月成為認可單

位迄今，受理案件合計未達10件，114年度亦有退件及未處

理之情事。為維護長照開課單位之申請權益及行政效率，

本部同意貴會申請停止辦理旨揭業務。

三、本部即日起關閉貴會於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

系統之審查權限；另倘貴會官網有相關受理長照人員繼續

教育課程認定資訊，請儘速下架並引導開課單位轉向其他

認可單位提出申請。

四、副本抄送其他認可單位及各地方政府，請轉知相關開課單

位知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50052082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3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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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台灣復健醫學會
副本：22家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認可單位、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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